
东胜区实验小学二部建设项目施工标段变更公告

招标人名称 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中心

招标代理机构名称  内蒙古中合筑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招标项目名称  东胜区实验小学二部建设项目

招标项目编号  E1506011506005553001

标段（包）名称  施工标段

标段（包）编号  E1506011506005553001001

招标方式  公开招标

变更公告发出时间  2024年6月26日0时00分00秒

发布媒介

 本次公告同时在《中国采购与招标网》、《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》、《内
蒙古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（内蒙古招标投标网）》、《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》
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》、《鄂尔多斯公共资源交易网（鄂尔多斯市公
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）》

是否变更投标信息确认
截止时间（同招标文件
获取截止时间）

 否

是否变更开标时间  否

变更内容

各潜在投标人：
   东胜区实验小学二部建设项目施工标段 （标段（包）编
号：E1506011506005553001001）招标文件第二章“投标人须知”前附表第11.6条
和第三章评标办法评分标准作如下修改：
第二章“投标人须知”前附表增加
11.6招标人补充的其他说明：根据内政办发(2023)52 号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
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建筑业倍增行动计划(2023-2025 年)的通知》和鄂府发
(2023)59号《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(试行)》
文件的规定、内建市(2024)70号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《依法必
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文件编制指导意见》的通知:对获得施
工总承包资质的自治区混改建筑业企业，母公司承诺在工程质量、安全、债务、侵
权、违约等方面予以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的，招标文件应当准予其自混改完成之日
起3年内使用母公司业绩、信用信息、获奖情况作为承揽本项目的投标人资信。
第三章评标办法中其他因素评分标准：企业业绩评分标准修改为：投标人近
年（2021年01月01日至今）每有1项单项合同金额4000万元(含)以上的建筑工程施
工业绩，得1.5分，本项最高得9分。(以签订合同日期为准，投标文件须附合同扫
描件，上述要求资料不清晰或不全或不真实的，业绩不予认可)。1、对获得施工总
承包资质的混改建筑业企业并参与本项目投标的子公司，投标人须提供股权关系证
明原件扫描件以及由母公司出具的在工程质量、安全、债务、侵权、违约等方面予
以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的承诺书原件扫描件。
企业获奖获奖评分标准修改为：投标人在近年(2021年01月01日至今，以颁发日期
为准)承揽的项目获得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（含）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
会颁发工程安全类相关荣誉，每有一项得 0.5 分，本项最高得0.5分；获得省、自
治区、直辖市（含）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颁发工程质量类相关荣誉奖
项，每有一项得 0.5 分，本项最高得0.5分；
本项最高得1分（投标文件需提供荣誉证书或表彰文件的扫描件，如颁发荣誉的机
构属于行业协会的，须提供该协会在“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”



https://xxgs.chinanpo.mca.gov.cn/中查询截图，用以证明其有效性。1、对获得
施工总承包资质的混改建筑业企业并参与本项目投标的子公司，投标人须提供股权
关系证明原件扫描件以及由母公司出具的在工程质量、安全、债务、侵权、违约等
方面予以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的承诺书原件扫描件。
体系认证评分标准修改为：投标人同时具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
体系认证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，且在有效期内的得2分，本项最高得2分。（投标文
件须附证明材料扫描件）1、如联合体投标，由联合体牵头人提供有效期内的质量
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原件
扫描件。
请投标人下载澄清文件，以变更后的招标文件为准。其他内容不变。 本澄清变更
文件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招标人：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中心
招标代理机构：内蒙古中合筑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2024年6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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